
花蓮縣明禮國小 104學年度春季校外教學實施計畫 
 

一、主旨：拓展學生視野及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驗，整合學習效果。 

 

二、依據：（一）教育部 97 年 05 月 21 日台國(二)字第 0970081659B 號函。 

         （二）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一○三學年第二學期校務工作計畫。 

 

三、主辦單位：明禮國小學務處。 

 

四、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 

 

五、參加人員：全體學生及教職員。 

 

六、各年段預定行程、領隊及隨隊教師： 

 

年級 目的地 領 隊 帶隊老師 備註 

一、二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鄭芝芳 

許芝榆 

陳書婕、彭舜平 

楊淄涵、郭瓊君 

＊李斐琳、陳昱吟 

 

三、四 鯉魚潭及水產試驗所 賴瑞貞 

陳道榮、林秀嬌 

蕭夙喨、孫佩綺 

＊劉貞蘭、沈聖彬 

 

五、六 羅山瀑布 張家誠 

張志浩、袁子喻 

陳慶晃、邱姜陵 

＊賴春蓉 

 

＊為副領隊。副領隊於領隊為處理學生重大事件而離隊行動時，接替領隊之職責。 

 

七、請各班老師事前將學生妥適分組。若有身體不適或重大。 

 

八、若發生學生意外事件，送醫處理之流程為： 

    （一）一般事故：1. 導師及領隊共同進行簡單緊急醫護。 

                    2. 電話聯絡家長，並詢問其送醫地點。請家長到場共同處理。 

                    3. 由領隊（及隨同人員）依家長意願，儘速送醫。 

    （二）重大事故：1. 導師及領隊共同進行簡單緊急醫護。 

                    2. 連絡救難單位（119、110）進行緊急救護。 

                    3. 以電話聯絡家長，請家長到場共同處理。 



                    4. 由領隊陪同發生事故學生，儘速送醫。 

                    5. 本次校外教學重大事故送醫地點： 

年級 目的地 送醫地點 備註 

一、二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慈濟醫院 
門諾醫院 

03-8561825 

03-8241234 

三、四 鯉魚潭及水產試驗所 

五、六 羅山瀑布 玉里慈濟醫院 03-8882718 

 

九、各班未參加學生由留校人員集中管理，實施課業輔導等活動。 

 

十、活動經費：（一）各班學生依年段個別行程收費。 

             （二）教師與相關衍生費用由學生活動費支出。 

 

十一、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補充修正。 

 

十二、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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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禮國小實施校外教學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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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行車途中應遵守

事項。 

2.活動及休息時應

遵守事項。 

3.督促業者告知安

全注意事項及逃

生路線。 

4.指導教師應隨時

查點人數，出發

前應預先告知集

合地點及時間 

5.每次集合必須點

名，防止學生單

獨行動，並須隨

時注意學生健康

狀況。 

6.為安全計，不得

任意變更行程、

無故中途解散或

提早結束。 

7.意外事件發生 

  時，啟動危機處

理機制。 

教學活動前 

(出發) 

教學活動中 

(實施教學) 

1.清點人數 

2.辦理歸還攜帶裝備 

3.校外教學活動後，班

級應適當實施學生學

習評量或心得報告 

 

教學活動後 

(結束活動) 

校外教學活動實施 

行前會議 

1.發放教學活動手冊或

資料 

2.說明意外事件防範與

處理機制 

3.說明「實施行前安全

教育與逃生演練」之

注意事項 

請依契約檢核「學校辦

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

輛安全檢查表」 

是否通過 

 

依契約檢核校外教學活

動事先該聯絡者是否完

成 
是 

否 

實施校外教學檢核 

 

作為爾後修正校外教學

活動實施之參考 

召開檢討會 

結束 



車輛安全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車輛資料 編號一 編號二 

  

車 

輛 

基 

本 

資 

料 

車號     

出廠年份 年      月 年      月 

廠牌     

座位數（含駕駛及

服務員）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位 □ 與行車執照相符 

  

已行駛里程 公里 公里 

合格定檢紀錄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下次定檢日期：  年 月 日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保險證號碼：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其他附加保險     

  

車 

輛 

安 

全 

資 

料 

安全門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 可徒手開啟 

□ 標示及使用說明清楚 

安全門通道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 已淨空，無座椅無蓋板 

□ 淨寬32公分以上 

滅火器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 至少2具，前後各一具 

□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車窗擊破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 至少3具，位置明顯 

□ 標示清楚，可徒手取用 

駕駛室上方最前方

座椅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 距檔風玻璃70公分以上 

□ 設有欄杆或保護板 

行李廂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 未設置座椅或臥舖 

輪胎胎紋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 胎紋深度1.6公釐以上 

□ 膠皮無脫落 

檢查人員簽章： 

車主代表簽章： 

  

備註： 

1.本表係由公路總局訂定，相關資訊可參考公路總局網站(http://www2.thb.gov.tw/)。 

2.出車前務請依上表檢查、填具，並請事先作逃生演練。 

3.為保障行車安全，檢查發現有不合格情事者，務請將檢查表傳送各地公路監理機關，俾依規定查

處。 

 

 

 

 

 

 

 

 

http://www2.thb.gov.tw/


花蓮縣立  明禮   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執行交通安全教育 

學生事故之預防與處理成果剪影 

 

說明： 全校教職員遊覽車逃生演練                               

 

 

 

 

說明： 校外教學行前教育-校長精神講話                          


